关于《宜良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实施
[bookmark: _GoBack]细则（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1.制定背景：为规范宜良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管理工作，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和正常使用，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和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审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镇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建房〔2015〕189号）有关规定，结合宜良县实际，制定该实施细则。自2024年4月开始，县住建局多次组织讨论，并征求县司法局及凌云律师事务所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2.必要性：住宅是个大商品，是群众关心的热点，它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稳定。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住房商品化已经深入人心，业主对住房的套内装修、维护非常重视，但对共用部位、设施、设备的维修重视不够，直接影响着小区整体功能的发挥和正常使用。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制度，就是为了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业主购房的后顾之忧。
3.可行性：可规范宜良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管理工作，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和正常使用，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4.合理性：明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交、续交制度，确保区域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时得到维修、更新、改造。
二、文件制定依据
1.《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部门规章）。
2.《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镇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云建房〔2015〕189号）。
三、规定的主要措施
全文共十五条内容：
第一条到第五条分别明确了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和维修资金续交的定义解释、监督指导主体、续交主体等内容；
第六条到第八条明确了续交义务人、续交标准、续交方式等内容；
第九条明确了公共收益转作为维修资金的所占比例确定和分配方式；
第十条明确了专户管理银行收到续交的维修资金应当向续交人出具专用票据；
第十一条明确了房屋所有权转让的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明确了维修资金续交后专户存储、使用监督的执行方式；
第十三条明确了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的职责；
第十四条明确了相关部门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明确了该实施细则的执行日期和解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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